“中国之声”第一届作曲比赛
章程
1、 比赛主题及宗旨

为繁荣和推动中国音乐创作，积累和丰富中国音乐经典文献，探索和追求中国音乐艺术，传承与演绎中国音乐艺术精神，传播与弘扬中国音乐文化，在继承中国传统优秀音乐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时代新声，中国音乐学院特主办“中国之声”作曲比赛，其主题是：立足传统，创造未来；基于民族，面向世界。作品应具有创新性、艺术性、学术性，鼓励推出中国风格的原创作品。

2、 参赛作者、作品及寄送要求

1、 比赛面向全世界的作曲家及在校学生（无国籍、年龄限制），实行“作曲家组”与“在校（本、硕、博）学生组”分别评选制，在校学生亦可选择参加作曲家组。

2、 比赛的体裁形式为一件乐器无伴奏独奏曲（分中国民族器乐独奏、西洋管弦乐器独奏以及钢琴独奏三个类别进行评选），作品时间长度不得超过10分钟。

3、 比赛实行实名制，每位作曲家每类体裁形式（中国民族器乐独奏、西洋管弦器乐独奏及钢琴独奏）只能提交一首作品。

4、 作品应为作者本人原创，且未获得过社会性公开比赛的奖项。

5、 提交作品除乐谱以外，须附“中国之声”作曲比赛报名表，填报作曲家信息，并对作品的创作理念、题材内容、以及素材运用等做简要的介绍，同时，亦可提供作品的音响。

6、 作品乐谱及简介须有纸质版与电子版两种版本。纸质版一式九份，其中一份署名，另外八份不署名。电子版须署名。

7、 提交稿件时间从2012年10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20日止（纸质版以邮寄当地邮戳为准，电子版以收到邮件为准）。

——纸质版邮寄和交送地址为：中国 北京 朝阳区安翔路1号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，邮政编码：100101，请在收件人处注明：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参赛作品。

——电子版（Sibelius，Finale，PDF格式均可,请注明版本）发送至电子邮箱，地址为：2012ccm@ccmusic.edu.cn，并请在“主题”栏注明：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参赛作品。

8、 报名表可登陆下列网页下载（复印有效），并如实逐一填写。主办单位将对作曲家所提交的身份资料严格保密，同时，恕不退还提交作品乐谱、附件及音响，作曲者需自留底稿。报名手续不全者，主办方有权不予受理。

3、 联系方式

中国之声作曲比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，电话（传真）：（8610）64887431；邮政地址：中国 北京 朝阳区安翔路1号，邮编：100101；联系人：佘一玲。电子邮箱：2012ccm@ccmusic.edu.cn；网页地址：http://www.ccmusic.edu.cn/ccmusic/mainweb/yshd/index.html。
4、 奖项及奖金

各类体裁形式均设一等奖一名、二等奖二名、三等奖三名及入围奖若干名。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作品将获得奖金（人民币/每首作品）及证书，入围奖作品只颁发证书。

作曲家组：一等奖3万元，二等奖2万元，三等奖1万元。

在校学生组：一等奖2万元，二等奖1万元，三等奖0.5万元。

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，经评委会认定一等奖可空缺。

为鼓励演奏家演奏新作品设最佳演奏奖若干名。

5、 评选程序
中国音乐学院负责组织国内外作曲家、理论家、演奏家进行评选工作。

初赛：由评委会在参赛作品中遴选入围作品；复赛：由评委会在入围作品中评选获奖作品；决赛：由评委会在获奖作品中评定获奖等级。

音乐会：选一二三等奖及部分入围奖作品举办获奖作品音乐会！

6、 参赛者及主办方权利

参赛者对参赛作品享有著作权利。

主办方有权决定对参赛作品是否出版、演出，并享有作品免费首演和免费国内外巡演以及非营利性使用作品乐谱、录制的音像资料等项权利。

7、 附则

1、若发现比赛作品涉及抄袭，经查证属实者，作曲者除应负相关法律责任外，主办单位将取消其获奖资格并追缴奖金。

2、章程最终解释权归本组织委员会。

中国音乐学院

“中国之声”作曲比赛组织委员会

2012年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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